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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零售户陈某到当地烟草
专卖局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延续手续。因其店铺经过一番改
造，变成“家店合一”的形式，被当
地烟草专卖局依法不予延续。对
此，陈某提出异议，请问不予延续
有何依据？

法律解释：根据《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不予延续：
（五）经营场所不再与住所相独立
的。陈某的店铺经过改造后，不再符
合经营场所应与住所相独立的条件，
因此当地烟草专卖局决定不予延续，
符合相关规定。 通讯员 周学平

□烟草专卖普法案例解析

“家店合一”，零售许可证不予延续

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湖北今天
（十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延祯。他
表示，是否承担责任主要看李女士是
否是猫咪的饲养人和管理人。

《民法典》第 1245条规定，饲养
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
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
者减轻责任。

“认定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要从

多方面来看。对于流浪动物，当个人
或组织对其进行救助并长期占有、照
顾，在没有其他特殊安排的情况下，
实施救助并持续照顾的人或组织，可
以被认定为饲养人；其次，在没有书
面合同的情况下，实际对动物进行控
制、喂食、医疗护理等日常管理行为
的人，可以被认定为管理人。”朱延祯
认为。

朱延祯建议，如果多方始终没能
达成一致，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

暴躁猫咪8天咬伤3人
律师：猫咪饲养人和管理人需承担责任

12月 23日，市民陈女士向十堰晚报秦楚网

全媒体新闻热线 8110110反映，她被张湾区公园

路向阳小区的一只猫攻击，导致身上多处受伤，

衣服被抓咬烂。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陈女士，20多岁的小刘

和 50多岁的陶女士也被这只猫咬伤。昨日，陈女

士等 3人和猫的投喂人李女士进行调解，始终没

有达成一致。 ■文、图/记者 徐国文

8天内，3人被同一只猫咬伤

陈女士介绍，12月 16日下午，她
去向阳小区办事，当来到 3号楼一单
元和二单元楼下时，一只大猫突然扑
到她的大腿上抓咬。

“当时非常害怕，把猫从我身上
赶下来后，它又追上我，扑到我的胳
膊上，我用手提包吓唬它后才得以脱
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陈女士仍心
有余悸。

离开现场后，陈女士的大腿、胳
膊处出现阵阵疼痛，仔细查看后才发
现大腿、胳膊已经受伤流血，衣服也
被猫撕咬坏。

记者查看事发时的公共视频，情
况与陈女士所说基本一致。事后，陈女
士立即报警。经过调查，这只猫是小区
内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李女士投喂。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 12月 9日
和 12月 10日。那两天，市民小刘和
陶女士分别被这只猫咬伤，衣服被抓
破。事发后，2人均报了警，并去医
院接受治疗。

从小刘和陶女士给记者提供的
图片和衣服来看，小刘的腿部、胳膊
受伤，陶女士脚部受伤，衣服和鞋子
被咬坏。

投喂人不愿承担全部医药费，调解未成功

昨日 16时，当地派出所、社区召
集李女士和其同事以及陈女士、小
李、陶女士展开调解。

调解现场，陈女士等 3人出示了
被猫抓咬时的视频证据、就医治疗金
额票据及损坏的衣物。经过现场核
算，陈女士的医药费金额接近 3000
元、小刘为 900 余元、陶女士约为
1700元。

李女士的同事表示，这只猫并非
李女士饲养，而是一只流浪猫，“小李
是爱猫人士，当时看到这只猫后就给
它投喂了一些吃的，没想到这只猫以
后经常来我们办公室，就这样投喂了
它一年多。”

李女士的同事认为，李女士只是
出于爱心投喂猫咪，并不是猫咪的饲

养人或管理人，本不应该承担责任，
考虑到李女士投喂过一段时间，且有
人因此受伤，李女士愿意承担 40%的
医药费。

对此，陈女士等 3人不认同。其
中，陈女士要求李女士赔偿 60%的医
药费以及损坏的衣物，小刘及陶女士
要求全额赔偿医药费，“如果不是你
投喂一年多，我们就不会被咬，并且
你一唤它，猫就去找你。事发后，你
还把猫关在笼子里，可以证明你是猫
的饲养人。”

截至昨日 19时，双方无法达成
一致，调解未成功。现场民警表示，
后期将再次召集多方展开二次调
解。当记者询问伤人的猫如何处置
时，民警表示会妥善处置。

律师说法：
猫咪饲养人和管理人需承担责任

“
陈女士的腿部被咬伤。

陶女士的脚踝被抓伤。 屡次伤人的猫，目前已被关在笼子里。


